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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58�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5-00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无异议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出具的 《关于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5〕

288号）。

根据该无异议函，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债券” ）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本次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 该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无异议函有效期及上述额度内分期发行本次债券并进行挂牌转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债券相关事宜，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主要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要办公地址于2025年1月25日起由原“福建省福州市

五四路75号福建外贸大厦29层” 搬迁至新地址，搬迁后的办公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396

号福建能源石化大厦17层。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注册地址、电子邮箱、投资者热线等其他联系方式

均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 � �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5-00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52号）。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5-01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春节假期期间投资者热线

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的业务特点，为给

员工提供更为宽裕的休假时间，充分体现公司“以人为本” 的人文关怀,公司决定安排员工通过调休以

延长春节假期放假时间，即于2025年1月26日开始放假，2025年2月9日正式上班。 放假期间公司投资者

热线（010-59031997）将无人接听，届时若投资者需与公司沟通，可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

cninfo.com.cn)东方雨虹对应页面留言，公司将由工作人员统一进行回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 � �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5一16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24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24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4日9:15至9:25，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2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23人，代表股份281,216,61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1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270,802,2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0709％； 网络投票的股东316人， 代表股份10,414,383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10％。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318人，代

表股份10,483,3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

股份69,0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6人， 代表股份10,

414,3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8,7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5％；反对247,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5,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30％；反对247,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8％；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2％。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全文刊载于2025年1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关于公司发行20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4,2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反对237,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弃权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9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00％；反对237,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55％；弃权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5％。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8％；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6,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06％；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投票情况：同意280,906,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7％；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3,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01％；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3％。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813,8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8％；反对197,6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弃权2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80,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77％；反对197,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9％；弃权2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

表决结果：通过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7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6,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25％；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9％。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8％；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6,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06％；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期限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8％；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6,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06％；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6）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8％；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6,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06％；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7）担保情况

投票情况：同意280,900,2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5％；反对253,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0％；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6,9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19％；反对25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3％；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8）募集资金用途

投票情况：同意280,909,1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7％；反对243,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5,8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68％；反对243,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8％；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4％。

表决结果：通过

（9）挂牌转让安排

投票情况：同意280,902,4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3％；反对250,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9,1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29％；反对250,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4％；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10）承销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902,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2％；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9,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19％；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3％。

表决结果：通过

（11）决议有效期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34％；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9％。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807,6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6％；反对203,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弃权2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74,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986％；反对203,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0％；弃权2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

表决结果：通过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期限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8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243,2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62％；反对243,2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99％；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9％。

表决结果：通过

（6）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9％。

表决结果：通过

（7）利息递延支付选择权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9％。

表决结果：通过

（8）强制付息及递延支付利息的限制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34％；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0％。

表决结果：通过

（9）担保情况

投票情况：同意280,902,4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3％；反对250,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9,1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29％；反对250,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4％；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10）募集资金用途

投票情况：同意280,902,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2％；反对243,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9,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19％；反对243,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6％；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34％。

表决结果：通过

（11）挂牌转让安排

投票情况：同意280,902,4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3％；反对250,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9,1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29％；反对250,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4％；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12）偿债保障措施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9,9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9,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38％；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8％。

表决结果：通过

（13）承销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1,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1,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8％。

表决结果：通过

（14）决议有效期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1,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1,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8％。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本次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投票情况：同意280,903,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241,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0,0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15％；反对241,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8％。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发行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898,9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0％；反对241,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65,6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95％；反对241,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5,4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3％；反对239,3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2,1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15％；反对239,3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8％。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5,4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3％；反对239,3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2,1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15％；反对239,3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8％。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二〇二四年度《担保收费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10,494,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19％；反对240,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33,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2％；反对240,2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二〇二五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0,907,5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1％；反对238,1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174,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15％；反对238,1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2％；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接受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10,514,7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16％；反对211,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0％；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53,7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14％；反对211,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3％；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4％。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倩玉、许沙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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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0项担保合

同：

1、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物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物联”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已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物联向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3、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皖钢（厦门）金

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皖钢”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4、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 ）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

《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北京”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5、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成都”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6、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广州”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1,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7、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上海”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8、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深圳”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9、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

车（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重庆”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1,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10、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保函》，为控股子公司保利

汽车（昆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昆明” ）向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申请1,5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3个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4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的

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

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

余额

剩余2024年度内可用

担保额度

信达物联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860,000

万元

人民币2,000万元

人民币168,279.46万元

人民币691,720.54万

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保利北京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270,000

万元

人民币2,000万元

人民币53,280万元 人民币216,720万元

保利广州 人民币1,500万元

保利上海 人民币2,000万元

保利深圳 人民币2,000万元

保利重庆 人民币1,500万元

保利昆明 人民币1,500万元

信达皖钢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29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20,530万元 人民币169,470万元

保利成都 人民币2,00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22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徐守辉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信息系统研发；研发、销售智能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研发、生

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签及其周边设备、软件产品

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76,004.57万元，负债总额42,310.59万元，净资产33,

693.98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33,295.47万元，利润总额3,589.06万元，净利润3,410.41万元。 截至2024年9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19,680.24万元，负债总额83,343.78万元，净资产36,336.46万元；2024年1-9

月，营业收入29,106.64万元，利润总额3,003.29万元，净利润2,625.89万元。 信达物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信达皖钢（厦门）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2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浦林路158号205室之十二

法定代表人：石洁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

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结构销售；模具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耐火

材料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安徽首矿大昌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30,735.05万元，负债总额6,717.49万元，净资产24,017.56万

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92,462.88万元,利润总额2,394.28万元，净利润1,780.04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6,875.92万元,负债总计1,306.69万元,净资产25,529.23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

入132,423.85万元，利润总额2,081.81万元，净利润1,549.46万元。 信达皖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保利汽车（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5月8日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新北路临16号-1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评估；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充电桩销售；洗车服务；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

用百货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5,939.93万元，负债总额8,349.80万元，净资产-2,409.88万

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6,660.56万元，利润总额-673.01万元，净利润-800.30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4,880.53万元，负债总额7,240.51万元，净资产-2,359.97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

10,342.28万元，利润总额49.90万元，净利润49.90万元。 保利北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日

注册地：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办事处皇经楼路296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润滑油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洗车服务；汽车拖车、求

援、清障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960.75万元，负债总额6,652.56万元，净资产3,308.19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8,023.43万元，利润总额27.54万元，净利润-83.30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6,647.74万元，负债总额3,296.09万元，净资产3,351.65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6,

468.02万元，利润总额49.81万元，净利润43.46万元。 保利成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保利汽车（广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5月3日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南路57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修理与维护；汽车清洗服务；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二手车销售；汽车零售；润滑油零售；汽车租赁；润滑油批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汽车援救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920.50万元，负债总额9,313.09万元，净资产-2,392.59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3,594.36万元，利润总额-774.17万元，净利润-935.45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889.35万元，负债总额8,147.49万元，净资产-2.258.15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

入4,766.62万元，利润总额134.45万元，净利润134.45万元。 保利广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日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299号第1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手车经销，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润滑油、润滑脂，汽车租赁，商务咨询，废旧物资回收（除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机动车维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262.35万元，负债总额10,349.48万元，净资产-87.13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7,977.05万元，利润总额-306.31万元，净利润-292.11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4,289.98万元，负债总额14,258.00万元，净资产31.98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

12,693.55万元，利润总额87.92万元，净利润119.11万元。 保利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0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安乐社区深南大道11041号嘉进隆前海汽车城B04栋1层-4层、B03-2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项目投资及相关信息咨询；二手车销售业务；汽车展示；汽车租赁；销售：汽车、汽车零配

件、润滑油、润滑脂；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赁；经营售电业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546.45万元，负债总额5,309.19万元，净资产1,237.26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1,369.30万元，利润总额-1,015.23万元，净利润-977.43万元。 截至2024年9月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749.29万元，负债总额4,972.04万元，净资产777.25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

10,756.85万元，利润总额-460.01万元，净利润-460.01万元。 保利深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保利汽车（重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9日

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号附5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日用百货、服装；货物进出口业务；汽车租赁；汽车维

修；汽车清洗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汽车信息咨询；二手车经纪。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8,256.60万元， 负债总额12,119.75万元， 净资产-3,

863.15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4,367.91万元，利润总额-915.09万元，净利润-1,048.37万元。截至2024年9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024.06万元，负债总额11,171.96万元，净资产-4,147.90万元；2024年1-9

月，营业收入8,224.14万元，利润总额-284.75万元，净利润-284.75万元。 保利重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保利汽车（昆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6日

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前卫西路东段3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润滑油销售；货物进出口；二手车交易

市场经营；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咨询服务；汽车拖车、求援、

清障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5,863.93万元，负债总额6,822.30万元，净资产-958.38万

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3,952.13万元，利润总额-767.03万元，净利润-804.73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4,550.16万元，负债总额5,805.40万元，净资产-1,255.24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4,

668.07万元，利润总额-296.87万元，净利润-296.87万元。 保利昆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信达物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年

信达物联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资额

度

3年

信达皖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额

度

10个月

保利汽车

保利北京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成都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广州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500万元

1,5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上海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深圳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重庆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500万元

1,5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保利昆明 斯泰兰蒂斯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500万元

1,500万元融资额

度

13个月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物联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保利北京、保利成都、保利广州、保利上海、保利深圳、保利重

庆、保利昆明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控股子公司信达皖钢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

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00万元。 其中，

2024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530,599.46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16.30%，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489,400.54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627,280.7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55.71%。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

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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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一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37,000万元–74,000万元 亏损：59,663.5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60,000万元–102,000万元 亏损：122,147.0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72元/股–1.27元/股 亏损：1.1911元/股

注：上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了本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

息11,108.01万元的影响。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 双方在本次业

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二〇二四年度业绩亏损主要原因：

1、LED行业需求恢复不如预期， 公司产品订单量减少，2024年度， 公司光电板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约

31%，固定成本占比增加。公司持续梳理存量业务，助推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实施降本

增效策略。 报告期内光电板块业务利润同比减亏。 公司将优化产品盈利结构，聚焦高效益领域业务，提升资源

整合效率，持续精益生产管理，促进光电板块业务提质增效。

2、面对汽车行业的变革，国内汽车经销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汽车经销板块业务经营持续承压。

公司在加强营销渠道开拓和成本费用管控的同时，持续提升新能源品牌占比，加速业务转型升级。 2024年度，

公司新车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 汽车经销板块业务利润同比减亏。 公司将顺应行业趋势优化汽车品牌结构，

根据市场需求完善汽车进出口、二手车等生态链业务的布局，多措并举提升经营效益。

3、报告期内，受公开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公司持有的部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该

部分金融资产主要系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的产业投资， 金融市场周期波动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4、受宏观环境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公司部分业务出现存货价格下跌、生产设备利用率不足等情形，

同时部分业务存在逾期及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公司基于现有可获取信息计提部分减值损失。 前述事项的具

体影响需结合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相关进展情况进一步判断和估计。

四、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前述相关事项之进展有待进一步确认，预计损失金额

亦有待与年审会计师进一步测算及沟通，最终对业绩的影响金额以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公司2024年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二〇二四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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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

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四季度主要

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中标未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公装 44.66 54.26 195.08

住宅 4.24 0.73 7.57

设计 4.34 0.00 25.03

合计 53.24 54.99 227.68

注：1、“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不含已完工部分金额；2、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

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2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名称暨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经营发展需要，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蓝黛精

密部件有限公司，并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

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重庆蓝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重庆蓝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346045521P

注册资本：柒亿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堂福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3日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变速器及零部件；机械加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办公及研发等需要，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

日搬迁至新的办公地址，现将公司办公地址的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海大大厦2

座701房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

栋

邮政编码 511445 511434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的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及公司网站等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971� � � � �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2025-004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煤炭》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4年年度

经营数据。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煤产量（万吨） 962.08 943.94 1.92

商品煤产量（万吨） 738.81 745.49 -0.90

商品煤销量（万吨） 757.15 761.86 -0.62

煤炭主营销售收入（万元） 658,419.97 729,948.29 -9.80

煤炭主营销售成本（万元） 420,955.35 393,875.79 6.88

商品煤销售毛利（万元） 237,464.62 336,072.50 -29.34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5日


